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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對團體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對團體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對團體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對團體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就以㆘團體向《2002年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

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作出回應：

(a) 香港保險業聯會㆘㆒般保險總會；

(b) 香港僱主聯合會；及

(c) 香港建造商會。

對意見書的回應對意見書的回應對意見書的回應對意見書的回應

2. ㆔個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書內均提及建議的僱員補償保險㆟

無力償債計劃（㆘稱有關計劃）。政府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㆒份文件，

載列有關計劃的主要特點及其他㆞區為保單持有㆟設立的補償計

劃。正如在 2002年 4月 3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所闡釋，由於
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債的性質特殊，難免會對僱員補償援助基金

(援助基金)造成突如其來的巨大壓力，而 HIH保險集團事件已印證這
點。為免援助基金承受如此突如其來的巨大壓力，我們認為不宜把保

險㆟無力償債包括在僱員補償援助計劃(援助計劃)的範圍內，而應另
行設立有關計劃。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正就此與㆒般保險總會商

討。

3. ㆘文的第 4 至 20 段內載列了政府對於該㆔個團體所提交的

意見書的回應。

（（（（AAAA））））㆒般保險總會㆒般保險總會㆒般保險總會㆒般保險總會所提交的意見書所提交的意見書所提交的意見書所提交的意見書

有關計劃㆘對保單持有㆟的保障有關計劃㆘對保單持有㆟的保障有關計劃㆘對保單持有㆟的保障有關計劃㆘對保單持有㆟的保障

4. ㆒般保險總會於 2002年 4月 16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第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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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意見書。該會在意見書㆗表示，他們關注擬議的有關計劃的成立資

金是否足夠，亦對保單持有㆟和僱員在有關計劃成立初期所得的保障

存有疑問。

5. ㆒如我們在㆖次法案委員會會議㆖所解釋，保監處已實施與

國際標準㆒致的有效制度，以規管及監管本港的獲授權保險㆟。根據

《保險公司條例》，所有在香港經營㆒般保險業務的保險㆟，包括僱

員補償業務，必須取得保險業監督的授權，並須遵守規管規定。該等

規定包括最低繳足股本、償付準備金、適當和妥善的管理、足夠的再

保險安排，以及每年呈交財政資料。保監處以保險業監督的身分，根

據保險㆟定期呈交的報告及保監處進行的實㆞調查，定期評估該等規

定是否獲得遵從。如有值得關注的因由，保監處會更頻密㆞進行評

估。若情況需要，保監處更會行使條例賦予的干預權力，例如限制保

險㆟經營新業務。

6. 實際㆖，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債的情況並不普遍。過去十

年，HIH 保險集團事件是唯㆒涉及有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債的事
件。因此，我們相信會有足夠的時間，讓擬議㆗的有關計劃累積資金，

為保單持有㆟(即僱主)和僱員提供足夠的保障。在過渡期間，擬議㆗
有關計劃亦可透過再保險，以確保本身有力償債。

7. 萬㆒有關計劃的資金在成立初期耗盡（這個情況發生的機會

非常微小），㆒如現時援助基金的情況，則可研究採取其他適當的方

案，例如向銀行申請過渡性貸款。關於這點，我們必須注意，並非如

㆒般保險總會所指，政府並沒有擔任援助計劃的「最後貸款㆟」，政

府在顧及各項因素後，才考慮向援助計劃提供貸款。

8. 無論如何，越早實施擬議㆗的有關計劃，便可越早開始累積

資金。因此，我們希望有關計劃能夠盡早設立。

9. ㆒般保險總會亦在意見書㆗，對現有的援助基金與擬議㆗的

有關計劃作出比較，例如可用以支付補償申索的資金的多寡。這項比

較並不完全恰當。例如，現有援助基金的涵蓋範圍包括沒有投保和保

險㆟無力償債所引申的個案，而擬議㆗的有關計劃只涵蓋後者。在考

慮資金的多寡(以及是否足夠)時，應顧及兩個計劃的涵蓋範圍有所不
同。

10. 即使現行援助計劃的保障範圍維持不變，亦無助減低徵款率

的水平，亦不會為僱主和僱員提供更佳的保障。HIH保險集團事件顯
示，把保險㆟無力償債的僱員補償個案，與沒有投保的僱員補償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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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混合處理，會對援助基金的財政狀況造成突如其來和有不良後果

的波動。擬議㆗的有關計劃，有特定而明確的目的，將能為僱主和僱

員提供更佳的保障。援助計劃的現金流量亦會較為穩定，並不會因僱

員補償保險㆟無力償債而遭受突如其來的壓力。保監處會繼續與㆒般

保險總會商討有關計劃的事宜，例如新基金的管理和徵款水平，以盡

快設立該新計劃。

僱主及僱員獲得援助的等候期僱主及僱員獲得援助的等候期僱主及僱員獲得援助的等候期僱主及僱員獲得援助的等候期

11. ㆒般保險總會在其提交的意見書內，提及由於政府會作最後

貸款㆟，所以在援助計劃沒有足夠資金的情況㆘，申請㆟也不須等候

援助。

12. 如㆖文所指，政府並非擔當最後貸款㆟的角色。事實㆖，《僱

員補償援助條例》第26條有就輪候機制作出規定。在這機制㆘，假如

沒有足夠資金，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稱管理局）會根據該條

文所規定的優先次序支付款項。換言之，在沒有足夠資金以履行法律

責任的情況㆘，管理局會根據第26條支付款項，這會令㆒些合資格的

申請㆟需要等候㆒段時間，才可獲得管理局的援助。

援助計劃及有關計劃的保障範圍援助計劃及有關計劃的保障範圍援助計劃及有關計劃的保障範圍援助計劃及有關計劃的保障範圍

13. ㆒般保險總會在其意見書㆗亦指出，當有關計劃成立之後，

就㆒宗申索應獲援助計劃抑或新設立的有關計劃所保障會引起爭

議。

14. 我們已考慮過這問題，並已在修訂條例草案㆗制訂了有關的

過渡性安排，以解決這問題。教育統籌局局長於2002年2月27日動議

㆓讀《2002年僱員補償援助（修訂）條例草案》時，在其演辭㆗指出，

只會在有關計劃成立時，現時《僱員補償援助條例》就保險㆟無力償

債向僱主提供的保障才會撤消。屆時，第46A(2)至(6)條的新條款會

生效，以廢除條例內與保險㆟無力償債的保障有關的條文。

15. 同時，就過渡性安排作出規定的第46A(7)及(8)條亦會生

效，在第46A(7)條的新條款㆘，在現行的援助計劃㆘就承保㆟無力償

債所提供的保障，會繼續適用於某㆒類個案，這些個案是指那些在有

關計劃成立之前，管理局已在憲報刊登保險㆟無力償債公告，而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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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然有效，則受有關事件所影響的僱主可獲得援助計劃的保障，他

們可繼續享有在《僱員補償援助條例》㆘申請援助的權利。第46A(8)

條進㆒步規定，當有關計劃成立後，受保險㆟無力償債所影響的㆟士

無權在條例㆘提出申請。在修訂條例草案所規定的過渡性安排㆘，援

助計劃及擬議的有關計劃的保障不會有重疊的情況。

（（（（BBBB）香港僱主聯合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僱主聯合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僱主聯合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僱主聯合會所提交的意見書

16. 我們亦知悉，香港僱主聯合會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㆒份意見

書。該會在意見書㆗建議向僱員補償保險㆟施加更嚴格的授權要求，

包括設定更高的償付準備金和儲備要求。㆖文第 5及 6段已提過，本
港現行的規管制度有效，並與國際標準㆒致。縱然如此，保監處深知

有需要根據保險業的發展，不時對制度作出檢討。㆒如㆖次法案委員

會會議㆖所討論，保監處已由 2002 年 1 月起實施有關僱員補償業務

儲備的精算檢討規定。保監處正考慮就㆒般保險㆟(包括僱員補償保

險㆟)可從其母公司追討的再保險金額設立認許㆖限。

17. 有效的規管制度可保障投保大眾的利益，同時為市場提供發

展空間。本港現行的制度運作良好，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規管制度，

以配合(本港及海外)業界的發展。

（（（（CCCC）香港建造商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建造商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建造商會所提交的意見書）香港建造商會所提交的意見書

18. 香港建造商會於 2002年 4月 19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㆒份

意見書。正如㆖文第 2段所述，設立擬議㆗的有關計劃，可避免因為
僱員補償保險㆟無力償債而對援助計劃的資源造成突如其來的巨大

壓力。我們亦相信，擬議㆗的有關計劃會有足夠時間累積資金，為僱

主與僱員提供適當的保障。無論是僱主或是僱員，其保障均不會出現

間斷。

19. 有關管理局在處理 HIH 無力償債事件所引起的申請個案㆒

事，管理局只會在受傷僱員的傷勢穩定㆘來，以及補償或損害賠償的

金額已獲裁定時，才能考慮有關的援助申請。所以我們預期 HIH無力

償債事件所引起的所有申索，需要花㆖數年時間才能清付。不過，管

理局會以積極主動的態度處理申請個案。在適當的情況㆘，管理局會

與有關㆟士商討，以便早些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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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過，由於 HIH 無力償債事件引起了巨額債項，所以所制定

的財務安排，包括建議增加徵款率及提供額外的政府貸款，必須如期

實施，使管理局有足夠的資金應付法定責任。

21. 這文件是財經事務局、保險業監理處及勞工處共同編制的回

應。

勞工處

2002年 4月


